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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說明四(0427484A00_ATTCH1.docx、0427484A00_ATTCH2.docx)

主旨：有關學生入學暨轉學後續追蹤事宜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台北市8歲女童案例因學校未落實強迫入學及後續追蹤，

致使憾事發生，爰請學校落實應入學未入學後續相關追蹤

程序。

二、依「臺南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」第二條第一項第

五款暨「臺南市國民小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」第五條規定

，學生轉學由轉出學校將學籍等相關資料寄送轉入學校，

轉入學校應將入學回復信函寄至轉出學校。爰此，學生家

長向學校申請轉出，請學校確認學生確實已向轉入學校報

到，學生未完成轉入手續者，視為原就讀學校學生，原就

讀學校負有追蹤輔導責任，轉入學校亦負有協助追蹤輔導

之義務，避免該生成為中輟學生。

三、新生應入學而未入學，且無法追蹤到之學生應由學校函文

至強迫入學委員進行後續事宜，以維護學生受教權益；倘

因家庭戶口遷移，請學校持續追蹤應入學學校，並確認學

0



41

第2頁，共2頁

裝

訂

線

生已到戶籍學區學校入學。

四、檢附新生入學及轉學相關流程表各乙份，請學校確依上述

說明辦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臺南市各區公所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戶政事務所、本局督學辦公室、本局課程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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